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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玉乔：西方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争鸣
与融合

向玉乔

    [摘要]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在现代西方进行了尖锐对峙与激烈争鸣，但在后现代西方进行

了富有戏剧性的融合。分析西方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现代争鸣和后现代融合，不仅有

助于我们了解西方伦理学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发展轨迹，而且能够为我们认识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元伦理学　规范伦理学　争鸣　融合 
　　[中囱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3-0039-05 
　　 
　　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现代争鸣和后现代融合显示了西方伦理学进入20世纪之后向

前演进的一条主要路线。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这种“争鸣”与“融合”是我们审视和分析现代

西方伦理学和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一条重要途径，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一、元伦理学的兴起与规范伦理学的衰落 
　　 
　　20世纪伊始，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转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随之而来的一方亩是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商品经济的更快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空前丰富，另一

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和全面爆发。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社会道德状况不断恶

化等现实问题纠缠交错，严重地动摇了西方人长久坚持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他们中的许多人

甚至把资本主义道德看成是一种与人的自由意识和民主观念相敌对的力量，对它采取怀疑、厌

恶、憎恨、逃避的态度。人们普遍怀疑、厌恶、憎恨和逃避道德的社会现象必然影响到现代西

方伦理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元伦理学在现代西方的崛起和迅速发展既反映了20世纪前半期的

现代西方人对现实道德生活普遍采取了冷漠态度，也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现代西方伦理学家反叛

和批评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一致立场。 
　　以英国哲学家摩尔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为崛起标志的西方元伦理学从一开始就表

现出反叛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基本品格。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传统的“经
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而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在现代西方广泛流行的分析哲学。不同

的哲学理论基础导致了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亚历山大·米勒曾经指出，

规范伦理学试图发现隐藏在道德实践背后的一般道德原则，并以这种方式对人们解决实际道德

问题的过程施加潜在的影响，而元伦理学试图解释道德话语的意义，追问道德判断的真实性或

错误性，探讨道德事实和道德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并考察道德心理的奥秘。也就是说，规范伦

理学总是把人类道德生活置于一定的感性主义原则或理性主义原则的支配之下，它主要关注道

德原则的确定和论证以及道德原则对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的实际影响，而元伦理学不仅试

图打破西方规范伦理学中的感性主义传统或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道德

的性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伦理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伦理学家的角色定位等问题的态度和

看法。 
　　元伦理学的兴盛使西方自古流传的规范伦理学传统黯然失色。沃龙·J.柏克在20世纪60年代

写作《伦理学史》的时候曾经如此评价元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对分析伦理学的价值和未来前

景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日常语言学派(指摩尔等元伦理学家，笔者注)后来分裂成了许多研究方

向。或许一个人所能说的最有帮助的话是，分析伦理学造就的著作和文章比用英语表达的其他

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要多。这意味着，虽然它在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外的欧洲大陆显得无关

紧要，但是它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可见，元伦理学确实是一种影响力巨

大的伦理学理论。在它的黄金发展时期，绝大多数英美哲学家争先恐后地加入元伦理学家的行



列，他们要么千方百计进入元伦理学领域，要么不得不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进入该领域。英语国

家20世纪前半期的伦理学舞台几乎完全被元伦理学家占领。事实上，元伦理学对欧洲大陆哲学

家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就在摩尔、普理查德、罗斯等元伦理学家在20
世纪早期为他们的直觉主义理论摇旗呐喊的时候，德国的现象学大师埃德蒙德·胡塞尔1914年
在他的《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一书中对元伦理学(他称之为形式实践学、伦理分析学

或分析伦理学)的存在可能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充分肯定。 
　　元伦理学的兴盛无疑是导致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衰落的直接原因。元伦理学的崛起和迅速

发展造成了西方伦理学的最严重分裂——元伦理学理论与规范伦理学理论截然分流，元伦理学

家和规范伦理学家则形成了两个严重对立的哲学家阵营，而在那种“分庭抗礼”的历史条件下，

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家显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元伦理学迎合了饱受经济危机、世界大战

和社会动荡之苦的现代西方人对待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的冷漠心理和态度，而规范伦理学则恰

好代表了现代西方人普遍怀疑、厌恶、痛恨和反对的西方道德生活传统和道德理论传统，这是

造成它们待遇殊异的直接原因。 
　　 
　　二、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与元伦理学的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经济危机、血腥战争、道德危机之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

全面反省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质。政府致力于唤起社会民众创建新社会秩

序和新世界秩序的热情和信心，社会民众也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建构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相继实行了经济复兴政策，同时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协

调，因此迅速步人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此同时，它们在长期工业化和发展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过程中所引发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生活质量普遍下降的

问题等也日益尖锐地暴露了出来。从实质上来看，这种“复杂的图景”将如何处理科技进步与科

技的负面效应、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物质生活水平与整体生活质量等

的关系问题作为新时代课题摆在了现代西方人的面前。毫无疑问，这些新时代课题必然会考验

现代西方人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把现代西方社会拖入各种危机的过程中，虽然规范伦理学因

为遭到来自元伦理学的巨大冲击而曾经一度陷入困境，但是从事规范伦理学研究的伦理学家队

伍并没有彻底崩溃。一些规范伦理学家仍然执著地坚持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康德伦理学或

功利主义伦理学。当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此起彼伏地暴露出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自然环境

迅速恶化、生活质量普遍下降等现实问题在现代西方呈现出日益复杂、日益严峻的态势时，他

们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事实上，他们的“积极反应”在西方伦理学家中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示
范效应”。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曾经遭到元伦理学家无情批评和攻击的规范伦理学获

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复兴的西方规范伦理学并没有以20世纪以前的传统形式表现出

来，而是主要以“应用伦理学”的名义来彰显自己的力量和魅力。现代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

学、生命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学科都是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以新的形式在现代西

方复兴的产物。 
　　规范伦理学以应用伦理学的形式复兴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是现代应用伦理学的一个

重要根据地。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一些美国伦理学家就已经开始着手创建应用伦理学。
1945年，E.A.达帝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商业评论》第18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商业作为一门职

业的伦理含义”的文章，从此拉开了经济伦理学在美国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序幕；1948年，奥尔

多·利奥波德出版了著作《沙乡年鉴》，提出了创建“土地伦理”的构想，这标志着环境伦理学开

始登上美国历史舞台。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他应用伦理学学科也迅速崛起。例如，1971
年，万·瑞斯勒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未来的桥梁》，“生命伦理学”开始成为一门新的应用

伦理学的通用名称；同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凭借《正义论》一书在当今世界开创了一

个“罗尔斯时代”——一个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基本价值导向的政治伦理时代。在20世纪中期以后

的美国，应用伦理学可谓“异军突起”，其影响力是举世公认的。当然，应用伦理学在西方的迅

速发展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美国，而是世界性的。实际的情况是，它在崛起之后不久就开始在世

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如今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显学”。 



　　在规范伦理学以应用伦理学的方式复兴的同时，元伦理学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

个“衰落期”。20世纪前半期，元伦理学在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的伦理学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

位，但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由于过分鼓吹与西方规范伦理学传统隔绝的历史虚无主义，

极端强调伦理学研究的“价值中立”性，完全依赖“语言之镜”来映照人类道德生活，避而不谈道

德实践，元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批评。特别是情感主义者极端割裂事实与

价值的辩证关系，否认道德价值的事实基础，宣称道德判断仅仅表达判断者的主观情感或态

度，并最终否定了伦理学的科学性，这些立场把摩尔开创的反规范伦理学传统的运动推向了极

端，使元伦理学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批评压力。许多西方伦理学家不仅指责情感主义者使伦

理学陷入了“暗无天日”的境地，而且对元伦理学的发展前景表现出悲观主义态度。在这种情况

下，一些元伦理学家不再坚守元伦理学阵地。元伦理学家阵营的整体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 
　　规范伦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复兴反映了道德理性“回归”现代西方和后现代西方的

历史事实。当全球性经济危机把无以数计的人抛入痛苦深渊的时候，当全人类以空前未有的规

模进行相互残杀的时候，当整个世界变成“水深火热的地狱”的时候，现代西方人对待资本主义

道德价值观念体系的态度只能是怀疑、厌恶、痛恨和回避。20世纪前半期是西方道德生活出

现“真空”的时代，即道德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军事机器面前完全失去作用的时

代。虽然怀疑、厌恶、痛恨和回避道德的态度和立场，战后仍然在部分西方人身上严重存在，

但是追求道德理性和道德秩序的思想和观念毕竟逐渐在西方社会汇集成流，这是规范伦理学能

够以应用伦理学的方式在西方社会复兴的现实基础。 
　　 
　　三、规范伦理学与元伦理学的后现代磨合 
　　 
　　经过几十年的对峙与争鸣，西方规范伦理学家和元伦理学家在20世纪末期都进行了发展战

略的大调整。从总体上来看，他们都力图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拓

展各自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进入20世纪末期即后现代的西方规范伦理学家和元伦理学家都不再

坚持严格区分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思想路线，而是以“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伦理学理

论上的纷争。他们甚至在很多时候表现出相互妥协、相互融合的倾向。具体地说，从事应用伦

理学研究的规范伦理学家有时从元伦理学中吸取一些方法论营养，而元伦理学家则不仅对道德

规范性的来源、道德权威性的确立、道德身份的论证、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等具有强烈规

范伦理学色彩的问题采取了“开明”态度，而且对它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也就是说，以应

用伦理学的形式复兴的规范伦理学和在20世纪末期获得长足进展的元伦理学都已经失去昔日激

烈争鸣的内在冲动，并且彼此之间富有戏剧性地表现出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的姿态。正因为如

此，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家不再具有鲜明的规范伦理学家身份或元伦理学家身份；或者说，他们

看上去既像规范伦理学家，又像元伦理学家，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不再可以明确地区分为规范

伦理学问题或元伦理学问题。这就是西方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进行的后现代磨合或融合。 
　　应该说，“后现代融合”对于西方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来说是一种“双赢”。一方面，应用

伦理学的强劲发展势头在这种融合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除了原有的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

学、生命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等学科继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之外，企业伦理学、网络伦理

学、媒体伦理学、金融伦理学、文艺伦理学等新兴分支学科纷纷崛起。这样一来，应用伦理学

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元伦理学也乘着语言哲学、科技哲学和数理哲学

在后现代西方迅速发展的东风而步入复兴阶段，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错误”理论、实

践理性理论、建构主义理论、敏感性理论、规范表现主义、准实在论、道德视角理论、归约主

义理论等成为元伦理学中的新理论形态。除此而外，皮特·莱尔顿、P.T.格奇等当代元伦理学家

还向自然主义理论表现出“回归”的倾向。莱尔顿提倡一种自然主义的实在论，而格奇则倡导一

种新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理论。 
    西方规范伦理学与元伦理学之间的后现代融合及其有利性在蓬勃发展的西方应用伦理学中表

现得非常突出。作为西方传统规范伦理学复兴的产物，应用伦理学确实“应用”或继承了它的母

体的基本特性和总体精神：1．强调伦理学的实践性，以解决实际道德问题(如环境污染、商业

贿赂、安乐死等)为伦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2．强调道德的规范性，以具体的道德原则和道德

规范来说明这种规范性；3．强调伦理学的价值导向功能，以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什么是道德的行为、什么是不道德的行为为伦理学家的神圣职责；4．强调道德价值或合乎道

德的行为对于个人生活、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有关应用伦理学与规范

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学者有许多论述。澳大利亚哲学家皮特·辛格曾经在《应用伦理

学》一书中指出，应用伦理学探讨的是如何借助于伦理学或道德手段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男女

平等问题、动物权利问题、安乐死问题、流产问题等具体问题。美国学者P.普拉利在《商业伦

理》一书中界定“商业伦理学”时明确说：“商业伦理学与一般伦理学是相通的，即都是规范性

的。”因此，在他看来，“商业伦理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方法和目的来探讨具体的商业道德问

题”。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应用伦理学不仅“应用”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基本特性和

总体精神，而且从元伦理学中吸取方法论的营养。当代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就在他

的著作中非常成功地运用了元伦理学分析方法。他曾经指出，人类的兴旺发达与地球生态系统

及系统中的其他物种的兴盛密切相关，而人类的某些义务必然涉及自然事物的存在状况。既然

地球生态系统是支撑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的支柱，那么有理性的人类必须考虑如何对待它的问

题。生态科学告诉人类地球生态系统是怎样的，但人类对后者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层
面上。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整体功能和整体运行规律中存在某种固有的道德要求——它

要求人类从“事实”走向“价值”或从“是”走向“应该”，并且在观念和行为上真正尊重和保护地球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他说：“环境科学表达的是事实怎样，伦理规定的是应该怎样。”他还特别指

出，环境伦理学不是关于环境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或快乐主义伦理学，而是一种“出于对自然的

爱”的伦理学。显而易见，罗尔斯顿采纳了后现代元伦理学家普遍追求“事实”和“价值”有机统一

的理论，并借用它来论证环境伦理学的存在合理性和合法性。 
　　国内外伦理学界近些年来一直在探讨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其焦点是有关“应用伦

理学到底应用什么”这一问题的争论。从应用伦理学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其

实是十分清晰的：一方面，应用伦理学从传统规范伦理学那里继承了它强调道德的规范性和实

践性的基本品格和内在精神；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又从元伦理学中吸收了道德哲学基本理论

的养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品格，即它的应用特征。换言之，如果我

们坚信应用伦理学确实“应用”了某种东西的话，那么这种“东西”既有规范伦理学强调价值追求

和价值导向的伦理精神，也有元伦理学分析人类道德生活和揭示道德规律的科学精神。应用伦

理学来源于规范伦理学，也来源于元伦理学。不过，今天的许多学者仅仅喜欢简洁地说，应用

伦理学是对理论伦理学的“应用”。他们已经开始抛弃“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这两个名称，

而是像美国伦理学家弗兰克·梯利那样，仅仅用“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或称实践伦理学)
来进行伦理学的内部区分。从西方伦理学的后现代发展状况来看，用“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

理学”这两个简洁的名称来指称伦理学的内部分野似乎正逐渐成为一种时代趋势。当然，我们

需要看到理论伦理学既有规范伦理学的内容，也有元伦理学的成分。 
　　 
　　结束语 
　　 
　　西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都是思想和立场十分庞杂的伦理思潮。不仅两者之间存在激烈

的对峙和争鸣，而且各自的内部还存在严重的支派之争。在元伦理学内部，存在直觉主义、情

感主义、普遍规定主义、规范表现主义等各种理论形态之间的纷争；在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

学)内部，也存在经济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网络伦理学、金融伦

理学等诸多流派之间的分歧。因此，它们进行现代争鸣和后现代融合的具体情形是一幅非常复

杂的图景。这里揭示和分析的仅仅是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这两种伦理思潮在现代西方和后现

代西方相互竞争和相互融合的总体格局和态势。 
　　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之间的现代争鸣和后现代融合反映了西方伦理学演绎其现代性特征

和后现代性特征的一条真实轨迹。按照英国伦理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一书

中表达的观点，西方伦理学的现代之争是为了证明反面之真，并力图使反面变为真，而西方伦

理学的后现代之争虽然保留了现代之争留下的许多分歧，但是它的总体趋势是走向融合。鲍曼

的理论分析说明西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之间自20世纪初以来确实经历了一个现代争鸣和后

现代融合的过程。在现代争鸣阶段，两者进行了激烈的对峙和竞争，彼此之间泾渭分明。进入



后现代融合阶段之后，两者进行了或明或暗的相互渗透，彼此之间的界线不断模糊。 
　　分析西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之间的现代争鸣和后现代融合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伦

理学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发展路径，而且能够为我们认识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伦理学作为一门价值科学的学科性质是无法动摇的。伦理学以道德价值为研究内

容，考察道德原则、道德心理、道德语言、道德行为的价值论根源和含义，并追问人类道德生

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其价值导向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已经成为人类伦理学理论传统中千

古流传的主流思想。西方元伦理学家试图通过将伦理学变成自然科学的附庸的方式否定它的价

值科学性质，其努力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元伦理学家偏执于“价值中立”，试图超然于价值世界

之外，这不仅是一种偏离伦理学根本的做法，而且构成了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致命伤——它是

导致元伦理学严重脱离人类道德生活现实的理论根源。与元伦理学相对而言，由于始终坚持和

维护伦理学的价值科学性质，规范伦理学不仅是古代西方和近代西方一统天下的伦理学理论，

而且能够在后现代西方的伦理学舞台上焕发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或范围是可以不断拓展的。规范伦理学以确立和论证普遍道德原

则和规范为伦理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因此它的研究内容或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道德规范性问

题。然而，人类道德生活并不仅仅建立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基础之上，因为它还与人的道德

心理活动、道德语言表达、道德推理过程、道德视角等诸多方面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说

明元伦理学所强调的道德心理分析、道德语言诠释、道德推理透视、道德视角研究等都是必要

而重要的。事实上，元伦理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极大地拓展了伦理学研究的领域或范

围，使伦理学研究更广泛、更具体地覆盖了人类道德生活世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规范伦理

学和元伦理学都具有可以促进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和作用。 
　　最后，伦理学研究应该追求和体现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有机统一。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希

腊时期就非常明确地指出，理论和实践是万古常新的哲学话题，作为第二哲学的伦理学探索的

是人特有的实践的生命活动，因此它既有一个哲学理论基础，也有一种明确的实践特性。就是

到了“元伦理学时代”，元伦理学的鼻祖摩尔仍然承认伦理学研究有两个目的，即提供道德知识

的目的和指导道德实践的目的。经过现代争鸣和后现代融合，西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最终

融化于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划分之中，这用胜于雄辩的事实说明了伦理学研究具有集理

论思考和实践探讨于一体的内在特性和内在需要。“理论”和“实践”是支撑伦理学研究的两个不

可或缺的支柱。正因为如此，侧重于理论分析的元伦理学最终能够和注重实际道德问题研究的

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走向合理的后现代融合。 
　　 
　　(作者：向玉乔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湖南长沙　410081)

注：文中的注释或参考文献缺失，请参照杂志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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